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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教育學系學士班課程架構 
 

一、本系理念 
本系延續培育國民小學優良師資的傳統，因應社會變遷的發展趨勢，規劃理論與實務兼顧之課

程，藉由前瞻性的多元學習內容與開放性的教學活動，培養具教育專業素養和實踐能力之教育相關事

業人員及學術研究人才。 

二、教育目標 
（一）本系教育目標 

1. 培育專業國小教師。 
2. 培育文教工作者。 
3. 培育基礎研究人員。 

（二）本系教育目標與院、校教育目標之關連表 
 

校教育目標 
    
 

 
院教育目標    
 
 
 
系教育目標 
 
 

三、課程規劃 
（一）本系核心能力 

1. 教育知識與實踐能力。 
2. 語文溝通與展演能力。 
3. 資訊與媒材運用能力。 
4. 分析組織與反思能力。 

（二）課程架構 
本系修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修畢 128 學分始可畢業。全校共同必

修 28 學分，本系必修 35 學分，選修 50 學分(含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35 學分

及教育專精領域課程及系選修 15)，及自由選修課程 15 學分（可於本系、外系或跨校選

修，不含通識課程）。 
本系不修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修畢 128 學分始可畢業。全校共同

必修 28 學分﹔本系必修 35 學分，選修 50 學分（含教育專精領域課程及系選修）及自由

選修課程 15 學分（可於本系、外系或跨校選修，不含通識課程）。 

培育 
基礎研究人員 

培育 
文教工作者 

培育 
專業國小教師 

紮實的專業力 卓越的社會力 全人的通識力 全球的移動力 精湛的鑑賞力 

培育教育及跨領域

專業人才 
提供優質教育及 

社會服務 

 

致力教育及跨領域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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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起課程分為「文教事業經營」、「課程與教學」及「教育哲史社會學」等三項教育

專精領域課程，學生至少擇一領域必選 10 學分。 
1.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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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核心能力與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素養對照如下表： 
 
 
 
 
 
 
 
 
 
 
 
 
 
 
 
 
 
 
 
 
 

教育知識與實踐能力 

語文溝通與展演能力 

資訊與媒材運用能力 

分析組織與反思能力 

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

實務  

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規劃適切的課程、教

學及多元評量 

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 
 
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

倫理 
 

本系學士班 
核心能力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專業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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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分規畫表 
（表一）修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註 1）修習之學分數 

課程 
類別 

校共同必修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門 
課程 

自由選

修課程

（可於

本系、外

系或跨

校選

修，不含

通識） 

總計 服務

學習

課程 

全民

國防

教育

課程 

體育

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教學

基本

科目 
(註 2) 

專精

領域

課程 

系選

修 
共同

必修 

分類

選修

(註 3) 

共

同

選

修 

必修 0 － 0 8 0 0 19 16 25 10 10 0 0 88 

選修 － 0 － 0 16 4 0 0 0 0 0 5 15 40 

合計 28 60 25 15 128 

（表二）不修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修習之學分數 

課程 
類別 

校共同必修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門 
課程 

自由選

修課程

（可於

本系、外

系或跨

校選

修，不含

通識） 

總計 服務

學習

課程 

全民

國防

教育

課程 

體育

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實

踐課程 
 

教學

基本

科目 

專精

領域

課程 

系選

修 
共同

必修 
分類

選修 
共同

選修 

必修 0 － 0 8 0 0 19 16 0 0 10 0 0 53 

選修 － 0 － 0 16 4 0 0 0 0 0 40 15 75 

合計 28 35 50 15 128 
註 1：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及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學分表，規劃本系師資培育課程，包含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與教

學實習課程、選修課程。修讀教程者需修教育學分 35 學分及本系必修之教程相關課程 35 學分，合計 70 學分。 
註 2：教學基本科目 10 學分為修讀教育學程必修課程，以師培中心公告為準。 
註 3：本校大學部師資生須修習本校通識分類選修課程共 10 學分，其中「藝術與美感領域」、「人文與文化思考領域」、

「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索領域」及「自然、生命與科技領域」，每一領域至少各 2 學分。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1. 本課程架構將視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更動，進行部分微調。 
2. 各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應依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標準，依教育部核定本系師資生名額及

報部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其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之修讀採認需依本系課程規定；以師資培育中

心招考管道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其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之修讀依照師資培育中心規定。 
3. 學生修課時，需先通過「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含實習）」、「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含實習）」

及「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含實習）」，始得修讀大四之「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 
4. 本系學生畢業前需修畢至少一項實習課程，退選師培學程學生未修畢大三「教育實習」4 學分者，需加修文教事業

經營領域之「文教事業實習(一)(二)」。 



 5 

3.課程模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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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必修(R)主修領域選修(E) 

 

建議選課年級 

學分數 

 

2R(3)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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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系必修科目 35 學分 
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一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一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二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2    
二 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   3 
三 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   3   
一 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3   3 
四 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3   

一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教學媒體與運用*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Application 2 2 2 2 

採上下學期對開方式 
*（註 4） 

一 教育統計學 Statistical Methods in Education 2   2   

 

一 學習評量 Learning Assessment   2   2 
二 教學原理 Principles of Teaching 2   2   
二 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2   2 

二 課程發展與設計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2   2 

三 教育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 of Education 2   2   
三

下

四

上 

教育專題（含論文寫作） Issues on Education (Thesis 
Writing) 1 1 1 1 

一 

大

學

生

活

學

習

與

輔

導

課

程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一)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I 0  1  

 

一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二)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II  0  1 

二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三)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III 0  1  

二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四)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IV  0  1 

三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五)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V 0  1  

三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六)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VI  0  1 

四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七)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VII 0  1  

四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八) Life Learning and Guidance at 
College-Part VIII  0  1 

二 

共

同

必

修 

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 0 0 0 0 

學年課，課程時數每學期不

得低於二十四小時，其中社

會公益服務每學期至少十二

小時(餘則參考本校服務學

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 

五、教育學程必修(不修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多修歸為系選修學分) 
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二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技職教育與生涯規劃 Technical-Vocation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1   1    

二 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3 3 3 3 採上下學期對開方式 

四 教育議題專題 Educational Issues   2   2  

三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國語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Mandarin 2  2  1.須先修畢「國音及說話」課

程後，始得修「國民小學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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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三 各科教材教法實習(語文) Practicum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Mandarin) 1  2  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課

程。 
2.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前，須先修畢「國民小學語

文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

（含實習）」、「國民小學語文

教材教法-數學教材教法（含

實習）」、「國民小學語文教材

教法-社會教材教法（含實

習）」及另選一科「教材教法」 

三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2  2 

三 各科教材教法實習(數學) Practicum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Mathematics)  1  2 

三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tudies 

2  2  

三 各科教材教法實習(社會) Practicum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Social Studies) 1  2  

三

下

到

四

上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英語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2 2 1.此六科之教材教法至少選

一，多修歸為系選修學分。.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Native 
Language 

2 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

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Integrative 
Activities 

2 2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2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Arts and 
Humanities 

2 2 

三 教育實習 Practicum in Education 2 2 4 4  

四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Practicum in Teaching of 
Elementary Schools 2 2 4 4 總整課程 

一 

教

學

基

本

科

目 

(一)語文

領域 

#國音及說話 Chinese Phonology and Speaking  2  2 1.教學基本科目至少 10 學

分。「#國音及說話」及「#普

通數學」為教育學程必修。 

2.『國音及說話』修畢後，始

能修習『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

法-國語教材教法』。『普通數

學』修畢後，始能修習『國民

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3.其他(三)至(七)領域，至少

選 3 個領域修 6 學分，以符

合包班教學能力。 

一 寫字及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2  2  

一 寫作 Methodology of Writing 2  2  

一 兒童英語 English for Children 2  2  

一 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2  2 

一 本土語言 Native Languages  2  2 

一 
(二)數學

領域 

#普通數學 General Mathematics  2  2 

一 
數學解題與應

用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Application 2 2 

一 (三)自然

科 學 領

域 

自然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  2  

一 生活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Life  2  2 

一 (四)社會

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

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Field 2 2 

一 (五)健康

與 體 育

領域 

健康與體育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2 

一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2  2  

一 民俗體育 Folk Sport  2  2 

一 (六)藝術 藝術概論 Introduction to Arts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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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一 領域 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2  2 

一 音樂 Music 2 2 

一 鍵盤樂 Keyboard Music 2 2 

一 美勞 Arts and Crafts  2  2 

一 (七)綜合

活 動 領

域 

童軍 Scoutcraft 2  2  

一 綜合活動領域

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grated Activity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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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選修(一)：教育專精領域課程（至少擇一領域必選 10 學分） 
本系於學生大二升大三時，辦理學生選讀專精領域課程事宜。本系共分為文教事業經營領域課

程、課程與教學領域課程及教育哲史社會學領域課程等三類，各領域課程請勿跨修，且至少應修讀

15 學分。各領域課程科目如下表所示： 
（一）文教事業經營領域課程（必選 10 學分） 

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三 

必

選 

文教事業經營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2    

三 人力資源發展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2   2   
三 教育行銷 Marketing Management   2   2 
四 教育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2   2   

四 
教育職能評核

與實習 
Competencies of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Occupation   2   2 

三 

選

修 

創意思考活動

實務 
Creative Thinking 3   3   

左列專精領

域選修屬系

選修學分。 
三 

教育事業科技

管理 
Th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Business 3   3   

三 組織行為導論 Introduction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2 

三 
文化管理與創

新 
Management and Innovative of Cultrual   2   2 

三 
活動企劃與實

習 
Event Planning   2   3 

四 
教育職能設計

與實習 
Competencies of Design for Educational 
Occupation 2   3   

四 教育評鑑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   2   
  其他           

 
（二）課程與教學領域課程（必選 10 學分） 

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三 

必

選 

課程理論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Theory  2  2  

 

三 新興課程議題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Issues  2  2 

三 認知發展與教學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   2   2 

三 
創意學習活動設計與領

導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e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2   2   

四 教學設計 Instruction Design 2   2   
四 

選 
修 

補救教學 Remedial Instruction 2   2   

1.左列專精領域

選修屬系選修

學分。 
 

2. *（註 4） 

四 適性教學 Adaptional instruction   2   2 

三 數位學習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for 
E-learning 2   2   

三 學校特色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on 
local resourc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s 

2   2   

三 課程實施與評鑑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2   2   

三 閱讀與劇演課程設計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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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四 數位教學媒體應用*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2   2   

四 教學平台規劃與應用*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2   2   

四 兒童寫作課程設計 Writing Courses Design 2   2   

四 教材研發與製作 
Designing and Producing 
Teaching Materials   2   2 

  其他           

（三）教育哲史社會學領域課程（必選 10 學分） 

年

級 
類 
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三 

必

選 

社會學理論基礎 Social Theories 2   2   

 

三 近代哲學 Modern Philosophy 2   2   

三 近代教育史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2  2  

三 
本國教育思想史(含名著

選讀)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2   2 

四 
西洋教育思想史(含名著

選讀)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 2  2  

三 

選

修 

師資培育 Teacher Education   2   2 

左列專精領域選

修屬系選修學分。 
 

三 教育政策 Education policy   2   2 

四 教育政策理論基礎 
Research on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Policy 2   2   

四 教育創新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on 
Education Innovations   2   2 

  其他           

 註 4：本系規劃資訊相關課程有「教學媒體與運用」2 學分「數位學習課程設計」2 學分「數位教學媒體應用」2學分

「教學平台規劃與應用」2學分，共 8學分，鼓勵學生修讀以獲得資訊應用能力。 

七、系選修(二)教育學程選修暨其餘系選修 
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二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2   左列本系開設之教育方法課

程及教育實踐課程選修學

分，為「國民小學教師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所列選修學

分。 
 

二 輔導原理與實務 Principles of Guidance 2   2   

三 心理與教育測驗 R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2   2 

二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教育法規 Educational Law 2   2   

二 學校行政(實務) School Administration   2   2 

二 閱讀教育 Reading Education   2   2 

二 現代教育思潮 Education Thoughts in Modern 
Period   2   2 

三 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   2   

四 補救教學 Remedial Instruction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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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類 
別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四 
教師專業發展（含教師專

業倫理）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Teacher 
Professional Ethics) 

2   2   

四 適性教學 Adaptional instruction   2   2 

一 

系

選

修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2   2  

一 報告撰寫與發表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theses, 
reports, term papers 2   2   

一 德育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Education 2   2   

一 心理學 Psychology 2   2   

一 美育原理 Principl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   2 

一 國際教育志工服務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unteer 2 2 

一 哲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2   2 

二 社會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2   2   

二 多元智能課程與教學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2   2 

三 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2   2   

三 教育行動研究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2   2 

三 教育知能測驗與實作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Practice   1   2 

三 師資培育 Teacher Education   2   2 

 
 

八、自由選修課程（15 學分） 
1.可於本系、外系或跨校選修(不含通識課程)。 
2.增強教師專業能力，依據個人發展方向培養第二專長。 

九、輔系及雙主修課程 
1.修本系輔系者應修畢本系必修之「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

社會學」、「教育哲學」、「教育研究法」及「比較教育」，共計 21 學分。 
2.修本系雙主修者應修畢本系必修 44 學分，及社會教材教法(含實習)、數學教材教法(含實習)、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等 12 學分，共計 56 學分。 

十、課程開放選修 

   為鼓勵本校各系學生專業與多元學習，落實教育學院教育目標，並提供各系學生有系統修習

跨領域課程，本系課程開放選修。 

(一)特色課程 

年 級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一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一 學習評量 Learning Assessment  2  2 
二 教學原理 Principles of Teaching 2  2   
二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2   
二 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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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科 目 英 文 名 稱 
開課學期 

備註 學分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二 課程發展與設計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2  2  

三 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  3   
四 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3   

合   計 20 20  

(二) 教育專精領域各組課程：第六項系選修(一)所列之課程。  

 

十一、本校師培中心加註專長認定課程（以師培中心最新公告為準，網址如下

http://cte.utaipei.edu.tw/） 
     
(一)輔導專長：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0 學分，選備科目 16 學分，共計至少 26 學分。 

類型 部定科目名稱 本校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

備

科

目 

學校輔導工作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諮商理論與技術概論 諮商理論與技術、諮商技巧 2 

兒童適應問題與輔導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2 

危機管理 危機處理與自殺防治 2 

輔導工作實務與專業成長 學校輔導實習 2 

選

備

科

目 

兒童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 2 

表達性治療 遊戲治療 2 

人格心理學 人格心理學 2 

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 2 

兒童輔導技術與策略 行為改變技術、認知行為治療 2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 2 

團體輔導(諮商) 團體輔導(諮商) 2 

心理衛生 正向心理學、健康心理學 2 

人際關係與溝通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學習輔導 學習輔導 2 

生涯輔導 生涯發展與輔導 2 

心理測驗與評量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二)自然專長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6 學分，選備科目 6 學分，共計至少 22 學分。 

類型 部定科目名稱 本校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 

備 

科 

目 

物理(可含實驗)及相關科目 普通物理學(含實驗) 3 

化學(可含實驗)及相關科目 普通化學(含實驗) 3 

生物(可含實驗)及相關科目 普通生物學 3 

地球科學(可含實習)及相關科目 地球科學 3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 2 

科學教育與評量 科學教育與評量 2 

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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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2 

全球環境變遷 2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究 2 

科學歷史與哲學 科學史 2 

生命科學發展史 2 

科學展覽設計與展示 科學展覽設計與展示 2 

科學教育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2 

 
(三)英語專長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8 學分，選備科目 8 學分，應修畢「兒童英語」、「國民小

學語文教材教法-英語教材教法」二科目至少 4 學分，共計 30 學分 
類型 編碼 教育部部定科目名稱 本校報部核定之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1 英語發音教學 英語正音與發音教學 2 至少18 

學分 2 英語聽說教學 英 語 聽 說 教 學 (1)、(2) 4 

3 英語讀寫教學 讀寫教學探究 2 

4 兒童外語習得 外語習得導論 2 

兒童語言習得 2 

5 英文兒童文學 西洋兒童文學概論 2 

6 國民小學英語評量 語言評量 2 

7 國民小學英語教學觀摩與

試教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2 

選 

備 

科 

目 

8 英語故事教學 英文童書賞析與教學 2 3 科至

少選 1 

科 

9 兒童英語戲劇 英語表演藝術 2 

10 英語歌謠與韻文 英語童詩、童謠與戲劇 2 

11 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 多媒體英語教學 2 3 科至

少選 1 

科 

12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與應用 2 

13 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專題 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專題 2 

14 英語正音與口語訓練 中級英語聽講實習 2  

15 語言學概論 英語語言學概論 2  

必備

科目 

16 兒童英語 兒童英語 2  

17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英

語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英語教

材教法 

2  

 
 
十二、師培公費生－綜合領域專長（以師培中心最新公告為準，網址如下

http://cte.utaipei.edu.tw/） 

本校師培中心會議(108.5.9)通過，第二專長綜合領域類科至少修畢 16學分課程如下表。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與學分數 備註 

師培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 2、國民小學綜

合活動教材教法 2、綜合活動領域學習

設計 2、童軍 2，四選三，以上至少修

畢六學分 

除修畢表列 16學分以外，需於

畢業前通過木章訓練 20小時以

上並取得證書，且取得下述證

照之一:YMCA樂齡協助員、YMCA

團體基礎運動訓練教練、樂齡

健身運動指導員。或其他經事

休管系 團體活動促進技巧 2、冒險教育 3、攀

岩 2、登山 2，四選二，以上至少修畢



 15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與學分數 備註 

四學分 先向師培中心申請獲同意參加

之研習營。甄選上之同學若已

於先前修畢上述 16學分，則於

公費培育期間仍需每學期至少

修習滿 4 學分之師培中心、休

管系、心諮系、史地系/地生系

/通識中心等相關學分，以滿足

培育規定。木章訓練證書及政

府認證證照則無需重複取得認

證。 

心諮系 輔導原理與實務 2、諮商理論與技術 3 

、生涯規劃 2、人際關係與溝通 2、危

機管理 2、團體諮商理論實務 2、心理

與教育測驗 2、學習輔導 2、變態心理

學 3、發展心理學 2、人格心理學 2、認

知行為治療 2、親職教育 2、家庭暴力

與性侵害 2，以上至少修畢四學分 

史地系/地生系

/通識 

環境教育 2、觀光地理 2，以上至少修

畢二學分 

 

十三、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以師培中心最新

公告為準，網址如下 http://cte.utaipei.edu.tw/） 
（一）健康教學領域，至少 14 學分 
（二）藝文教學領域，至少 10 學分 
 

 


